
房屋居间租赁合同

出租方（甲方）： 肖洪新 身份证号码： 320626196710106212

住 址： 江苏省南通市港闸区公园三村 6 幢乙单元 401 室

承租方（乙方）： 北京康信君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纳税号码： 91110108318246596L

住 址： 北京市朝阳区裕民路 12号 1号楼 10层 B1001

代理人： 江兴霜 身份证号码： 500235199310266665

双方经友好协商一致，本着平等.互惠.互利的原则签定并同意履行如下合同条款：

一、甲方自愿将位于 公园三村 6 幢乙门 401 室，建筑面积为 72.01 平方米房屋及其附属

设施出租给乙方使用（房屋内有家私电器的附甲、乙双方签字认可的家私清单，甲方

应该确保房屋内家电安全合格，使用过程中非人为因素造成的损坏，由甲方负责维修）。

二、本次签约租赁期限为 3 个月 ， 2020 年 12 月 24 日至 2021 年 3 月 23 日止。

租金为每月人民币 壹仟贰佰 元整（￥ 1200.00 元整），租金按 ③ （①年②半年

③季度）预付，押金为人民币 壹仟贰佰 元整（￥ 1200.00 元整），押金已于 2020

年 9 月 23 日支付给甲方，押金应在本合同期满或解除合同时,乙方结清所欠费用及没

有损坏房屋以及相关物品时,由甲方退还给乙方；若后期甲乙双方续约，则押金退还时

间顺延。

三、租期内甲方不得以任何理由提高租金并终止本合同（另有约定除外），同时保证租期

内房屋权属明晰,无产权争议，如因此造成乙方损失，由甲方负责赔偿。

四、每次租金提前 5 天支付，若不能按时支付的需征求甲方同意，否则甲方有权收回该房

屋且不退还所交押金。

五、租期内甲方必须确保该房屋水、电、煤气等相关设施能正常使用，乙方负责按照相关

规定交纳费用，不能擅自改变房屋结构或损坏室内装修，否则照价赔偿。

六、乙方租用期内不得利用所租用房屋进行非法活动，否则甲方有权收回该房屋并按小区

物业管理规定和相关法律处理且不退还所交押金。

七、合同执行期间，甲、乙双方不能随意中途解除合同,若甲、乙双方有特殊原因需解除合

同，应提前 30 天通知对方并得到对方同意后方可协商解除合同，如甲方不同意乙方强制

解除合同，则甲方仅退还乙方押金，乙方所交剩余租金不予退还;若所签合同租赁期限未满

甲方强制收回该房屋，则甲方须退还乙方所剩余租金及押金和另付一个月租金。如遇人力

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或国家征拨则按相关政策办理。

八、租约到期乙方须保证该房屋附属设施无人为破坏，否则照价赔偿。



九、如有争议，双方协商解决，若协商不成，申请在当地仲裁机构进行仲裁。

十、本协议一式贰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各方自愿签订，同具法律效力，签字或按印

之日即生效，未尽事宜，双方友好协商可另行签订补充协议。

甲 方： 肖洪新 乙 方： 北京康信君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电 话：13776905462 电 话： 82253558

日 期： 2020 年 12 月 24 日

2、该租金不含水电气费、网费、物业费，由住房人自行承担；

3、该租金不含税金，由乙方自行承担；

4、甲方应配合乙方开具房租发票。

备注：1、收款账户：肖洪新 农业银行 6228 4804 2531 0628 879；

2、合同租期内若因乙方人为因素造成的一切后果由乙方承担。

注：1、本合同涉及之款项以收款方开据收据或付款方通过银行付款凭证为准；








